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2012 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類債券

計劃）（修訂）條例草案》致辭全文 

2013年 1月 9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一月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二讀《2012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類債券計劃）（修訂）條例草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2012 年稅務及印花稅法例（另類債券計劃）（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和《印花稅條例》，為若干款常見

的伊斯蘭債券提供與傳統債券相若的稅務架構，以促進香港伊斯蘭債券市場的發

展。 

 

 伊斯蘭金融是國際金融系統中增長最快的其中一環，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地

區均佔一席位。據資料顯示，全球的伊斯蘭金融資產總值已由九十年代中期的

1,500億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的 13,000億美元。 

 

 伊斯蘭債券是伊斯蘭金融之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通常在本土和國際資本市

場發行，讓發債者籌集資金。全球伊斯蘭債券的發行量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按年

激增 40%，而全球已發行並且尚未贖回的伊斯蘭債券總額估計在去年年底已超逾

2,200億美元。 

 

 香港資本巿場流動性高，既有大量高質素金融中介機構，又有完備的市場基

礎設施、健全的法制及透明度高的監管架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國家的全球

金融中心，香港能夠配對集資者，以及來自中國、中東以至世界各地對伊斯蘭金

融產品有興趣的投資者，滿足雙方的需求。因此，我們有條件在香港推廣伊斯蘭

債券市場，起步發展伊斯蘭金融。 

 

 伊斯蘭債券的產品結構較傳統債券的產品結構複雜，例如這些產品結構通常

會涉及設立特殊目的公司，或者涉及多重資產轉移，因此發行伊斯蘭債券需要承

擔額外的利得稅或物業稅，又或者涉及額外的印花稅。我們注意到馬來西亞、英

國、新加坡、日本和法國等主要司法管轄區都已修訂稅務法例，使稅例更清晰明

確，以利便伊斯蘭債券的發行。 

 

 有見及此，我們建議修訂稅例，以清除市場人士認為不利香港發展伊斯蘭債



券市場的障礙。這將幫助在香港建立有利發展伊斯蘭金融的平台，以促進本港金

融市場的產品和服務多元化發展，從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資產管理中

心的地位。 

 

 主席，我必須強調，條例草案並非為伊斯蘭金融界別提供特殊的稅務優惠，

草案的目的是確保經濟本質類似的金融工具能夠得到相若的稅務處理。條例草案

不會特別提及伊斯蘭律法的用語，我們在草擬過程中的用字亦以宗教中立為原

則，因此我們會將條例草案下所適用的債券產品，在稅例上稱為「另類債券計劃」，

而非「伊斯蘭債券」。 

 

 伊斯蘭債券的產品結構繁多，條例草案參考典型的伊斯蘭債券產品的基本特

徵，訂明四款投資安排，以配合環球市場上最常見的伊斯蘭債券的基本產品結構。

為免窒礙市場發展，條例草案會建議訂立條款，授權日後可藉附屬法例形式擴大

合資格「另類債券計劃」的涵蓋範圍，以配合市場發展。 

 

 條例草案會就另類債券計劃的擬議稅務處理訂立一套合資格條件。我們的原

則是，須確保擬議的另類債券計劃在經濟本質上與傳統債券無異，以使產品符合

資格獲得擬議的稅務處理。另外，我們須確保條例草案設有合理的措施，以盡量

減低避稅的可能。此外，我們亦須確保擬議的稅務架構會鼓勵受惠的伊斯蘭債券

與香港建立連繫，從而推動本港金融市場的發展。 

 

 在擬議的稅務處理方面，條例草案會釐清另類債券計劃下相關債券及投資安

排的稅務狀況。我們的基本原則是，把另類債券計劃下符合合資格條件的有關安

排，在《稅務條例》及《印花稅條例》下視為「債務安排」，令另類債券計劃下的

有關債券及投資交易可獲得與傳統債券相若的稅務處理。為此，我們建議修訂《稅

務條例》及《印花稅條例》的相關條文。 

 

 主席，為了確保條例草案切實可行，政府於去年三月為有關條款進行了為期

兩個月的公眾諮詢。絕大部分的意見書贊同政府的立法目標和建議，認為有助提

升香港金融服務的競爭力，並且可促進香港發展成為國際伊斯蘭金融的門戶。條

例草案吸納了多項具體建議，我在此感謝市場人士、有關機構及專業團體的意見。 

 

 及後，我們在去年十一月五日，本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概述立

法建議的要點。事務委員會備悉政府計劃提供有利香港發展伊斯蘭債券市場的稅

務平台，以促進本港金融市場的產品和服務多元化發展。 

 

 主席，條例草案能夠讓伊斯蘭債券與傳統債券在稅務處理上看齊，從而消除

市場人士認為不利香港發展伊斯蘭債券市場的障礙，對提升我們金融服務行業的

競爭力，以及促進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均有積極正面的作用。我希望本會能夠

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讓香港成為便利伊斯蘭債券發行活動的平台，鞏固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完 


